
附 件 B  

 

深 水  區 訪 的 跟 進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跟 進 扶 貧 委 員 會 成 員 在 五 月 五 日 到 深 水

 的 區 訪 ， 並 特 別 指 出 該 社 區 所 面 對 的 主 要 挑 戰 及 將 採 取

的 措 施 。  

背 景  

2 .  扶 貧 委 員 會 分 別 於 三 月 及 四 月 到 訪 天 水 圍 及 觀 塘

後 ， 為 進 一 步 體 察 地 區 需 要 ， 於 五 月 五 日 到 訪 深 水  。 委

員 會 成 員 會 見 了 服 務 使 用 者 ， 包 括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兒 童 、 綜

援 受 助 人 及 長 者 。 委 員 會 成 員 亦 與 約 4 0 名 地 區 人 士 交 換

意 見 ， 包 括 區 議 會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、 地 區 委 員 會 、 地 區 團

體 、 宗 教 團 體 、 學 校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代 表 。  

主 要 挑 戰  

3 .  文 件 第 1 4 / 2 0 0 5 號 簡 介 深 水  的 社 區 概 況 、 該 區 所

提 供 的 服 務 ， 以 及 該 區 所 面 對 的 一 些 挑 戰 。 成 員 到 訪 深 水

 時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了 上 述 文 件 所 述 的 兩 項 主 要 挑 戰  –  

 來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的 發 展 機 會   在 2 0 0 4

年 ， 深 水  區 有 6 0 , 6 0 0 名 年 齡 1 8 歲 以 下 的 兒 童 及 青 少

年 ， 當 中 不 少 來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。 以 2 0 0 4 / 0 5 學 年 來 說 ，

深 水  區 共 有 約 1 1 , 2 0 0 名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來 自 綜 援 家

庭 ， 並 有 6 , 0 6 0 名 學 生 接 受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全 數 資 助 。

他 們 應 獲 得 更 多 照 顧 及 發 展 機 會 。  

 高 密 度 的 長 者 人 口   在 2 0 0 4 年 ， 深 水  區 總 人 口 當

中 ， 有 1 6 . 3 % 年 齡 在 6 5 歲 或 以 上 ， 這 個 比 率 比 全 港 平 均

比 率 1 1 . 7 % 為 高 。 深 水  區 約 有 1 4 , 0 8 0 宗 高 齡 綜 援 個

案 ， 約 5 , 0 3 0 宗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個 案 ( 佔 全 港 個 案 總 數 的

5 . 6 % ) 及 2 7 , 1 8 0 宗 高 額 高 齡 津 貼 個 案 ( 佔 全 港 個 案 總 數

的 7 . 4 % ) 。 深 水  區 約 有 1 6 , 5 0 0 名 年 齡 6 4 歲 以 上 的 長

者 獨 居 或 只 與 配 偶 同 住 。  



2 
迎 接 挑 戰  

4 . 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已 在 委 員 會 到 訪 深 水  之 後 召 開 會

議 ， 探 討 如 何 應 付 這 些 挑 戰 。 會 議 擬 訂 了 下 列 策 略 、 目 標

和 主 要 工 作 ：  

策 略 1： 為 來 自 弱 勢 社 群 家 庭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提 供

發 展 機 會

 

目 標 1  

 為 來 自 弱 勢 社 群 家 庭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提 供 支 援 充 足 的 學

習 環 境  

主 要 工 作 ：  

 積 極 與 學 校 聯 絡 ， 鼓 勵 他 們 參 與 總 額 達 7 , 5 0 0 萬 元 的 校

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， 對 象 會 是 那 些 有 較 多 綜 援 學 生

及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全 額 資 助 學 生 的 學 校 。  

 鼓 勵 學 校 延 長 電 腦 室 的 開 放 時 間 ， 讓 學 生 可 於 課 後 使 用

電 腦 設 施 ， 學 校 可 獲 增 撥 資 助 ， 推 行 這 項 措 施 。  

 賽 馬 會 全 方 位 學 習 基 金 可 為 小 四 至 中 三 的 清 貧 學 生 提 供

財 政 支 援 ， 以 鼓 勵 清 貧 學 生 參 與 課 外 活 動 。  

 邀 請 學 校 申 請 優 質 教 育 基 金 ， 以 展 開 旨 在 改 善 學 生 學 習

環 境 的 計 劃 ( 例 如 多 媒 體 學 習 教 室 ) 及 為 學 生 提 供 支 援

(例 如 購 買 樂 器 )。  

 鼓 勵 學 校 為 成 績 稍 遜 的 學 生 安 排 輔 導 教 學 計 劃 ， 並 延 長

學 校 開 放 時 間 以 供 學 生 使 用 。  

 以 免 費 或 低 收 費 方 式 為 清 貧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舉 辦 康 樂 及 體

育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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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標 2  

為 來 自 弱 勢 社 群 家 庭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提 供 擴  視 野 的 機

會 ， 並 灌 輸 自 力 更 生 的 精 神 。  

主 要 工 作 ：  

 鼓 勵 有 較 多 清 貧 學 生 的 學 校 設 立 導 師 計 劃 ， 讓 學 生 學 習

良 好 榜 樣 。  

 通 過 社 區 組 織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推 行 導 師 計

劃 。  

 鼓 勵 為 弱 勢 社 群 家 庭 的 青 少 年 提 供 全 面 發 展 計 劃 、 領 袖

訓 練 及 從 實 際 體 驗 中 學 習 的 機 會 ， 讓 他 們 作 好 準 備 ， 迎

接 人 生 的 種 種 挑 戰 。  

目 標 3  

 為 弱 勢 社 群 家 庭 的 家 長 提 供 支 援 及 教 導 子 女 的 指 引 。  

主 要 工 作 ：  

 在 2 0 0 5 至 0 6 年 於 深 水  區 推 行 兒 童 發 展 先 導 計 劃 ， 使

區 內 的 醫 療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更 為 協 調 ， 讓 有 需 要 的 家

庭 得 享 適 切 的 服 務 。  

 教 統 局 向 深 水  區 家 長 教 師 會 聯 會 提 供 資 助 ， 以 供 其 對

區 內 家 長 教 師 會 成 員 提 供 訓 練 ， 協 助 提 高 學 生 家 長 支 援

及 親 子 技 巧 。  

 促 使 區 內 學 校 互 相 交 流 ， 交 換 有 關 家 長 支 援 及 教 導 子 女

指 引 的 心 得 ， 在 實 踐 這 些 措 施 方 面 取 得 成 效 的 校 長 / 教

師 ， 會 獲 邀 與 區 內 同 工 分 享 寶 貴 經 驗 。  

 為 弱 勢 社 群 ( 例 如 低 收 入 人 士 、 新 來 港 兒 童 、 單 親 父 母

及 少 數 族 裔 ) 安 排 特 別 設 計 的 家 長 教 育 計 劃 ， 以 教 導 照

顧 兒 童 發 展 的 知 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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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密 切 監 察 課 餘 託 管 計 劃 減 免 費 用 名 額 的 需 求 ， 以 期 為 弱

勢 社 群 家 庭 提 供 足 夠 的 託 管 服 務 ， 並 向 清 貧 家 長 宣 傳 這

項 計 劃 。  

策 略 2 ： 迎 合 長 者 ( 特 別 是 貧 困 、 體 弱 及 獨 居 或 只

與 配 偶 同 住 的 長 者 )的 需 要

目 標 1  

 推 廣 康 健 樂 頤 年 ， 尤 其 關 懷 獨 居 及 體 弱 的 長 者 。  

主 要 工 作 ：  

 結 合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、 醫 療 專 業 人 員 及 專 職 醫 療 人 員 ， 為

長 者 ， 尤 其 獨 居 及 體 弱 的 長 者 ， 推 行 預 防 跌 倒 及 其 他 保

健 計 劃 ， 並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， 包 括 轉 介 曾 跌 倒 的 長 者 的

服 務 。  

 鼓 勵 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“ 老 有 所 為 活 動 計 劃 ＂ ， 以 幫 助 長

者 學 習 新 知 識 ， 發 揮 潛 能 ， 擴 闊 社 交 生 活 ， 促 進 身 心 健

康 。  

 為 貧 困 長 者 舉 辦 免 費 的 體 育 及 康 樂 活 動 ， 以 鼓 勵 他 們 做

運 動 及 參 與 康 樂 活 動 。  

 舉 辦 講 座 、 健 康 檢 查 及 外 展 服 務 ， 促 使 長 者 注 意 身 體 健

康 。  

目 標 2  

 加 強 對 長 者 的 社 區 支 援 。  

主 要 工 作 ：  

 透 過 長 者 支 援 服 務 隊 及 其 他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， 鼓 勵 長 者 參

與 志 願 服 務 ， 主 要 目 標 是 讓 他 們 接 觸 社 會 ， 為 生 命 注 入

動 力 及 確 立 自 我 價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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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 勵 成 立 義 工 隊 ， 為 需 要 協 助 的 長 者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安 排 義 工 定 期 探 訪 獨 居 或 體 弱 的 長 者 ， 教 導 基 本 保 健 常

識 及 家 居 安 全 知 識 ， 並 提 供 家 居 清 潔 服 務 ； 亦 鼓 勵 長 者

投 入 社 區 ， 參 與 社 交 及 康 樂 活 動 ， 以 加 強 社 區 網 絡 。  

 安 排 家 訪 ， 並 在 長 者 常 到 的 地 方 設 立 資 訊 站 ， 藉 此 讓 長

者 知 悉 可 享 用 的 服 務 。  

不 同 界 別 攜 手 合 作  

5 .  紓 緩 貧 窮 ， 除 需 要 政 府 努 力 外 ， 亦 需 要 不 同 界 別 攜

手 合 作 。 事 實 上 ， 上 文 所 述 的 不 少 措 施 ， 都 包 含 了 這 個 元

素 。 我 們 會 鼓 勵 社 區 組 織 重 整 活 動 ， 以 幫 助 社 會 上 亟 須 幫

助 的 人 士 ； 亦 會 舉 行 簡 介 會 ， 邀 請 社 區 組 織 申 請 社 區 投 資

共 享 基 金 ， 以 推 行 有 助 增 升 社 會 資 本 的 計 劃 。  

地 區 協 調  

6 .  深 水 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關 注 貧 窮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， 成 員

包 括 超 過 2 0 個 地 區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代 表 ， 可 作 為 非 政 府 機

構 探 討 合 作 機 會 的 平 台 。 該 工 作 小 組 正 委 托 香 港 中 文 大 學

進 行 一 項 研 究 ， 探 討 深 水  區 的 貧 窮 問 題 。  

7 .  社 會 福 利 署 在 深 水  區 設 立 了 不 同 服 務 範 疇 的 地 區

服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， 尤 其 是 家 庭 及 兒 童 福 利 服 務 、 青 年 服

務 、 老 人 服 務 ， 以 及 促 進 志 願 服 務 的 委 員 會 ， 以 促 進 不 同

界 別 通 力 合 作 。 這 些 協 調 委 員 會 可 作 為 促 進 溝 通 的 平 台 ，

讓 委 員 探 討 地 區 的 當 前 需 要 ， 並 建 議 和 實 施 有 效 措 施 ， 以

切 合 地 區 需 要 。  

8 .  為 進 一 步 凝 聚 力 量 ， 深 水  民 政 事 務 處 成 立 了 扶 貧

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加 強 協 調 及 監 察 扶 貧 措 施 。  

深 水  民 政 事 務 處  

( 部 分 資 料 由 深 水  區 福 利 辦 事 處 、 教 育 統 籌 局 、 康 樂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及  生 署 提 供 )  

二零零五年五月 


